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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1/2021_2022__E5_90_88_E

8_82_A5_E5_87_BA_E5_c23_231381.htm 药师资格考试训练软

件《百宝箱》 为进一步规范合肥市药品经营市场秩序，合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全市药品零售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及区域特点，经省局批准，正式出台《加强合肥市药品零售

企业（含零售连锁门店）监督管理的规定》。该《规定》自

今天起执行。 《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新开办药品零售企业的

准入条件。在市区一环以内的，必须配备至少两名主管药师

（主管中药师）以上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在市区一环以外

二环以内的，必须配备至少两名药师（中药师）以上职称的

药学技术人员，其中必须有一名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以上

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在市区二环以外及县城所在地（含县

级开发区）的，必须配备至少两名药师（中药师）以上职称

的药学技术人员；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必须配备至少二

名药士（中药士）以上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 按经营地点、

类别设定基础设施设备条件。经营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的

药品零售企业，必须具有与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营业面积。经

营地点设在市区一环以内的，营业场所面积不得少于80平方

米；在市区一环以外二环以内的，营业场所面积不得少于60

平方米。在超市或商场内设置的药品零售企业，其营业场所

面积按照上述相应地区的面积要求执行，且必须有明确的区

域划分，营业场所面积计算以明确的区域划分为界限（营业

面积可按柜台外通道1.5米内计算）。在乡镇以上（含乡镇）

开办药品零售企业必须配备电脑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软件，



并能登录相关药监网站，逐步实现与药监网络系统互联互通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必须实行总部与各连锁门店间电脑联网

管理。所有药品零售企业必须配备保证信息畅通的固定通讯

设备。开办专门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营业面

积不得少于15平方米。 《规定》要求，药品零售企业提供虚

假的证明、文件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证的，一经查实，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五年内不再受理

原申请人、企业负责人开办药品经营企业的申请，并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药品零售企业未建立真实完整的购进

验收记录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

经营许可证。药品零售企业采购药品时未按规定留存有关资

料、销售凭证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药品零售企业销售药品不能提

供药品销售凭证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以500元以下罚款。药品零售企业在执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

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不在岗时销售必须凭处方销售的

处方药或者甲类非处方药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药品零售企业参与违

法广告宣传、销售假药的，一经发现，将进行公开曝光，并

依法从重处罚。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